
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(參考範例)

立同意書人               接受文化部文化資

產局補助辦理「              計畫」(以下簡稱本

案)所完成之著作，保證本案全部著作未侵害第三人

合法權益，若有侵害第三人權益，將自負所有責任

。接受補助所完成本案之所有成果（包括照片、影

像、紀錄片、劇本、文字、書籍及影音資料等），同

意無償授權文化部及文化部文化資產局，為不限方

式、時間、次數及地域之非營利使用。文化部及文

化部文化資產局並得再授權第三人為上述使用，本

案著作人並同意不對文化部及文化部文化資產局或

再授權之第三人行使著作人格權，此證。

　　    立同意書人：

　　    代表人：

　　    地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
註：為契約第十二條第四款所指之乙

方


